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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天地98.03
行政院消保會對債務協商申請書之把關

為解決卡債族問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建置了「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並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公會）制定「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申請書」（簡稱申請書），以為因應處理。近日雷立法委員倩向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簡稱行政院消保會）反應：申請書之規定對申請人之權益（個人資料之保密及資料不被濫用等）保障不周延，甚至有損害申請人權益之虞。行政院消保會特於本（95）年4月26日召開會議，並決議請公會儘速增修申請書之內容，包括增訂銀行業者應負保密義務；申請人各項授權之範圍等，此外，並要求金管會及公會應加強對卡債族之宣導，例如申請人協商之註記於債務清償完畢後3年即予以塗銷，且不會留下影響申請人信用之紀錄等，以減少卡債族之疑慮，提高其進入此一協商機制之意願。

茲就行政院消保會針對該相關議題，於會議中作成之決議，略述如下：

一、行政院消保會認為申請書之第12條明定申請人之保密義務；但對第5條及第14條規定債權銀行或受理申請之八大銀行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聯徵中心）查詢申請人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供債權銀行使用，及同意債權銀行得援引稅捐稽徵法向稅捐稽徵機關（國稅局）申請調查申請人財產、所得等課稅資料等規定，則未本於契約對等原則，科銀行業者相同之保密義務，顯然有失公平，因此決議請公會應明文增訂各銀行業者對因債務協商機制所取得之申請人資料，應負保密之義務，且銀行業者之保密義務應適用於自協商機制建立後所有之申請協商（包括成立及不成立）之案件。

二、又申請書中所規定申請人授權之事項，並無授權目的及期限之明文規定，恐對申請人不利，行政院消保會請公會增訂條款規定申請人提供之各項授權，僅限於為達成協商目的所必要者，且協商目的達成後，或未能成立協商時，各項授權均應失效。

對於上述決議，公會代表承諾相關法制作業程序於近日內完成後，即著手修改申請書之內容，供申請人安心使用。

三、至於申請書第6條規定申請人申請協商時，各債權銀行即得停止申請人動用既有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之未動用額度，或停止核准新授信額度乙節，行政院消保會認為恐將造成一些確實需要藉用信用循環方式維持生計之弱勢卡債族，因恐懼因此生活頓時發生危機，而喪失協商之意願，從而造成真正需要幫助之弱勢卡債族未能獲得援手。至於銀行業者顧慮之道德風險之問題，行政院消保會也提醒銀行業者，銀行核發金融卡、信用卡及現金卡時，本即負擔授信之風險，而其風險之範圍即為其原授信之額度，因此，其顧慮恐非有理。因此行政院消保會表示，協商機制應修正為：在協商契約完成後，全體銀行得以各種方式保障其債權，包括停止動用既有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之未動用額度，和停止核准新授信額度，確能照顧到一些確實需要藉用信用循環方式維持生計之弱勢卡債族，讓此協商機制更為周延。因此期許銀行業者積極研訂妥適方案，落實協商機制之美意。

對此項建議，金管會及公會均表示立意甚佳，但仍需與各銀行業者討論；且有技術上之問題需要克服，因此會將本項提議納入檢討。(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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